
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〉的决定》

解读
 

 

近日，交通运输部公布了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〉的决定》
（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 20号令）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为便于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更好理解
相关内容，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，现解读如下：

 

一、修订必要性

 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则》）制定于2006年，于2017年
局部修订，主要是从船公司、船舶和船员等方面对高速客船航行安全予以了系统规范。为持续深
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保障高速客船安全营运和群众安全出行，需要对《规
则》进行修订。

 

二、修订主要内容

 

（一）取消“高速客船操作安全证书”核发事项，对高速客船增加备案管理和安全承诺等要
求。一是规定对拟投入运营的高速客船，船公司应在取得船舶国籍登记证书7日内向海事管理机
构备案，便于海事管理机构及时掌握相关信息，加强安全监管。二是规定船公司编制安全营运承
诺书，将企业由“被动监管”变“主动作为”，夯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三是规定海事管理
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已备案的高速客船名单和相关信息，以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。

 

（二）加强高速客船靠泊安全管理，明确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公布符合《规则》规定条件
的码头，督促高速客船在符合条件的码头靠泊，并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。

 

（三）根据管理实际，对《规则》有关高速客船发生水上险情的报告制度予以了优化调整。

 

此外，海事局同步印发《关于贯彻执行〈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〉的通知》，全面细化明确
相关事中事后监管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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